
公告 2019年10月16日 星期三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法院公告
2019年10月16日

杨伟国遗失警官证一本，警衔二级警
督，警号33731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2019）浙0205破3号之二
2019年5月14日，本院根据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图特雷斯电器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8月27日宣告宁波图特
雷斯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查明，破产人宁波图特雷斯
电器有限公司名下财产仅7000元，而本案已发生破产
费用2406元，另预计发生破产费用256800元，无债权
人不愿意垫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破产人宁波图特
雷斯电器有限公司名下财产不足以支付管理人报酬和
管理人执行职务费用，而债权人亦不愿意垫付破产费
用，本案应终结破产程序。破产程序终结后2年内发
现有依法应当追回的财产或者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
产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追加分配。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规定，本院于2019年9
月29日裁定终结宁波图特雷斯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程序。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3民初502号

鲍金法：本院对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213民初50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破35号

2018年9月10日，本院根据浙江文成县新华书店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中州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明，债务人温州中州民间资
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
全部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温州中州民间资本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人以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破产费
用为由，申请宣告温州中州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年10月12日宣告温州中州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中州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再6号

浙江费莱德鞋业有限公司、郭奕宏：本院受理的原

审原告季开与原审被告浙江费莱德鞋业有限公司、郭奕
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303民再6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撤销本院（2018）浙0303民
初3910号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浙江费莱德鞋业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原审原告季开支
付货款10857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08570元为
基数，自2018年7月27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1.5倍计算）。
三、原审被告郭奕宏对上述第二项确定的还款义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原审被告浙江
费莱德鞋业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原审受理费2471元，由原审被告浙江费莱德
鞋业有限公司、郭奕宏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887号

任发勇、余燕飞：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1月17日9：00
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118号

钟换强、钟荣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钟换强、钟荣生追偿权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303民初5118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107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人和箱包皮件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人和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人和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瑞安市方玉塑料
厂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9年9月27日裁
定受理人和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10月11日
指定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为人和公司管理人。人和公司
债权人应于2019年11月24日前，向管理人浙江信泰律
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瑞祥新区安阳路瑞丽华庭A5幢8
楼；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刘天祥（13587565620）、余
坚坚（13958810720）〕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人和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1月27日上午09时0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人和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24民初6472号

杨光辉：本院受理金传良诉被告杨光辉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讼请求为：1.
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295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
（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
算，从起诉之日起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十五
日。提供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三十日。答
辩期满后，本院定于2020年1月13日8时30分，在岩头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4464号

杜志龙：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鼎赞科技有限公司
诉被告杜志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4023号

杜坚斌：本院受理原告胡娅萍诉被告浙江上物金
属有限公司、杜坚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02民初5536号

陈海军：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南湖区城东国浩钢管
租赁站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3民初1923号

邵家兵:原告沈宇庭与被告邵家兵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采用邮寄等方式
不能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703民初1923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邵家兵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沈宇庭借款本金18000元及利
息（利息以18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自2019年5月
5日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邵家兵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宇庭实现债权费用2000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
元，公告费560元，合计860元，由被告邵家兵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3民初2580号

王伟杰（户籍地浙江省缙云县三溪山村范坑15号）：
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永安玻璃有限公司与被告王伟杰民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采取邮寄等方式不能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703民初2580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内容如下: 本案按撤诉处理。案件受理费103
元（已减半收取），公告费560元，合计663元，由原告金华
市永安玻璃有限公司负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3民初2656号

灵通（户籍地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桃渚镇鲤鱼村
1-159号）：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平与被告郑灵通车辆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内容: 一、被告
郑灵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建平租赁

费10533元并支付违约金；二、被告郑灵通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建平垫付的罚款550元并支付
违约金；三、驳回原告王建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0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880元，由被告郑灵通负担。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3民初4376号

周魏魏、陶小龙：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金东区汝东果
品经营部与被告周魏魏、陶小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证据材料。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11358号

张存：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建通快递有限公司与被
告张存邮寄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782民初11358号之一民事裁
定书。裁定主文如下：本案按原告义乌建通快递有限
公司撤诉处理。案件受理费298元（已减半），公告费
650元，由原告义乌建通快递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13474号

张萍：本院受理原告包桂芳与被告张萍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张萍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0782民初1347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张萍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包桂芳货
款8285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从2019年7月11
日起按中国人民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但最高不超过
年利率6%计算到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936元、保全费849元，合计1785元，由被告张萍负担。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从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23民初2781号

叶基华：本院受理原告姜锦文诉被告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审判人员组成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立即支付拖欠的
货款40万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货款归
还之日止以月息1.5%计算）；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本案开庭审理时间定于2020年1月13日
上午9时整，开庭地点在本院第八法庭，逾期不来应诉，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
拟对浙江卫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
公开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资产情况：截止2019年10月14日，
浙江卫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尚欠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贷款本金人民
币 19731448.77 元，利息人民币 2963872.99
元，各项债权合计人民币22695321.76元，担
保方式为保证，保证人为浙江航民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和洪铁钢。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萧山分行作为贷款服务机构受托
对浙江卫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

二、公告有效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含发布日），公告期内受理上
述资产处置有关征询与异议。

三、联系方式：对上述资产有意向竞买
人请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
行咨询详细信息及报名。

联系人：陈女士、顾先生
联 系 电 话 ： 0571-83815723

0571-82471125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人

民路156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

2019年10月16日

公告

宁波杭州湾新区久润富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胡建飞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再次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杭州湾新区久润富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胡建飞签订的分户债权转让协议，宁波杭州湾新区久润富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胡建飞，2019年9月29日，已通过公
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并于2019年10月9日将债权转让通知书通过EMS邮寄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均被拒收退
回。现通过再次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胡建飞履行还款义
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

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宁波杭州湾新区久润富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胡建飞

2019年10月16日
标的债权明细表 金额：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2019年4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
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

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
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宁波达能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万元(截至2019年4月10日)

12982.92

借款合同编号

1230-2014-02-20、1230-2014-02-21、1230-2014-02-22、1230-2014-02-23、1230-2014-02-35、
1230-2014-02-50、1230-2014-02-52、1230-2014-02-53、1230-2014-02-63、1230-2014-02-64、
1230-2014-02-66、1230-2013-02-61、1230-2014-02-72、1230-2014-02-73、1230-2015-02-03、
1230-2015-02-07、1230-2015-02-20、1230-2015-02-21、1230-2015-02-22、1230-2015-02-27、
1230-2015-02-32、1230-2015-02-34、1230-2015-02-35、1230-2015-02-36

担保人名称

王银达、黄雪莉、慈溪市福来电器
有限公司、宁波达能电器集团有限
公司、宁波汉特普电器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2014-01、2014-10、1230-2014-02-20、
1230-2014-02-21、1230-2014-02-22、
1230-2013-06、1230-2014-02-53、
1230-2014-02-64、1230-2013-05

原贷款银行

建设银行宁波
分行

判决案号/执行案号

（2017）浙02民初
948号/（2018）浙02
执400号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何建镖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何建镖，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何建镖履行相关义务。何建镖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

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何建镖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单位：元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23、13757893730

特此公告。
何建镖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0月16日

原债权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城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平阳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苍南支行

债务人

浙江奥奔妮服
饰有限公司

温州强邦纸塑
有限公司

苍南县阳光印
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30042795；33010120140001563；33010120140010990；
33010120140013836；33010120140015210；33010120140018477；
33010120140019735；33010120140020678；33010120140021682；
33010120140022208；33010120140031911
2012年平阳字0150号；2012年平阳字0432号；2012年平阳字
0877号；2012年平阳字0293号
2011年苍南字0566号；2011年苍南字0567号；2011年苍南字
0802号；2011年苍南字1073号；2011年苍南字1098号；2011年
苍南字1095号；2011年苍南字1100号；2011年苍南字1103号；
2012年苍南字0004号

截至2019年1月22日的债权本金余额

49339945.21

6660000

26160086.5

收购基准日

2015年8月20日

2015年5月5日

2013年6月30日

截至收购基准日的利息

4336987.29

2533555.35

3522122.73

保证担保人

无

温州申和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毛仁智、许
生镁

苍南县龙港科星包装有限公司、浙江天达
印刷有限公司、杨加宗

抵押人

浙江奥奔妮服饰有限公司

毛芳铅、陈银兰、许益强

杨腊兵、唐宏艳、苍南县阳光印业有限公
司、彭成坦、陈秋玉、陈素玉、王忠正、林芬
芬、李其昌、余秋萍、金卫华、李道络

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以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苍南支行与周爱华

（330302195908304863）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苍南支行已将对浙江鹅峰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周爱华。现债权转让事宜以刊报形式通知各债
务人及担保人。

周爱华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请浙江鹅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自该债权转让联合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周爱华履行还款

义务，浙江鹅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何继忠、吴美玉、何升波、杨秋芳自该债权转让联合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周爱华履行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苍南支行
周爱华

2019年10月16日

序号

1

本金（单位：万元）

900万元

借款合同编号
17901170100083号《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7901170100096号《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7901170100100号《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7901170100510《浙江稠州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7901170100513号《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编号
220171796110003605118号《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
220171796110003705118号《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
220151796220006304764号《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抵押合同》；

债务人

浙江鹅峰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担保人
浙江鹅峰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何继忠、吴美
玉、何升波、杨秋芳


